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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缔约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第二十五届会议
2005年6月27-30日，蒙特利尔

临时议程*项目8
讨论提议对《蒙特利尔议定书》

作出的任何修正
欧洲共同体提出的关于加速修正
《蒙特利尔议定书》的修正提案

秘书处的说明

1.
秘书处谨此在本说明的附件重新分发欧洲共同体提出的对《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修正案，以及欧洲共同体关于向公约秘书处转交拟议修正案的介绍性说明。如果该拟议修正案获得通过，便可规定加速修正《蒙特利尔议定书》。除了前两个介绍性段落中的案文略有修改以外，本附件载列了从欧洲共同体收到的提案原文，秘书处未对之作任何正式编辑整理。 
2.
此项拟议修正案是欧洲共同体提出的，并在2004年7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二十四届会议上(见会议报告(UNEP/OzL.Pro.WG.1/24/9)，第207－221段)以及在2004年11月举行的缔约方第十六次会议上(见会议报告(UNEP/OzL.Pro.16/17))进行了讨论。
附件

介绍性说明 

欧洲委员会和欧洲联盟轮值主席国按照《维也纳公约》第9条规定的程序，谨代表欧洲联盟及其各成员国提交一份关于修正《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提案。

在过去两年里，已经向各缔约方非正式提交并同它们讨论了该拟议修正案。该修正案将修改《议定书》，以便能够比按照目前规则和程序更快地将应予控制的消耗臭氧物质规定为《议定书》第1(4)条意义上的受控物质。将授权就这些物质应用控制措施。

欧洲共同体认为，这种修正案完全符合《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基本原则。因此拟议修正案将通过采取适当和及时的措施来控制所有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全球性排放量来推动实现其保护平流层臭氧层的最终目标，并最终消除这种物质。在这方面，此类修正案绝不会改变《蒙特利尔议定书》第6条规定的确定一种物质的消耗臭氧潜能的当前的评估进程。

为了追求这一目标，《议定书》列有一项条款，规定对确定为消耗臭氧的物质可纳入《议定书》列举可适用《议定书》控制措施的“受控物质”的附件。但经验表明，将新的消耗臭氧物质列入受控物质清单的程序耗时太长和太复杂，往往需要12年多的时间才能得到80％的缔约方的批准，因而由于不适当的程序而损害并不必要地拖延《议定书》保护臭氧层的总体目标。

所有缔约方均支持这样的总体目标，即确保应予控制的消耗臭氧物质不会妨碍《蒙特利尔议定书》的重大环境成就。欧洲共同体认为，其拟议修正案将解决过去两年里在缔约方会议上探讨性讨论中提出的许多程序性和法律问题。

关于加速修正《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提案

对《蒙特利尔议定书》的任何修正案均应至少在提议通过该修正案的会议之前六个月由秘书处向各缔约方通报。为了确保达到这一程序性要求，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谨此提交缔约方第十六届会议讨论的UNEP/OzL.Pro.16/16号文件载列的关于加速修正《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提案。该提案载于附录一。

目前，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提交的拟议修正案的案文与去年提交的拟议修正案的案文保持不变。但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实际上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希望继续去年在布拉格发起的对话，并与其他缔约方一起商定一份能够解决所有缔约方的关注的案文。

拟议修正案将为加速修正(以下称为“修改”)《议定书》规定一项程序。

本说明的目的是说明拟议修正案的效力。
在假定提案获得通过并生效的情况下，附录二提出了将得到修正的《议定书》第2(10)条和将插入《议定书》的新的第2(10之二)条。
提议作出此项修正的目的

所提议的修正旨在使各缔约方得以对《议定书》作出修改，从而把各种新物质—“受控物质”纳入《议定书》第1条第4款的涵盖范围，以便于针对这些物质采取控制措施。 

此外，此项提案还意在使各缔约方得以在更大程度上拥有对《议定书》作出修改的一般性权力，以便于处理那些直接产生于针对这类新物质采取的控制措施的、或与这些控制措施相关的事项。例如，缔约方会议便可利用这一权力，通过对《议定书》第4条的条款作出相应的修正来采取涉及各种新物质的新型贸易措施，或通过对其第7条的条款进行相应的修正来作出涉及各种新物质的新的汇报规定等。

设若此项修正案获得通过，则可继而通过下列三种途径对《议定书》的相关措辞进行修改：

· 依照《议定书》第2条第9款作出 “调整”；
· 依照《公约》第9条作出“修正”；及
· 依照在《议定书》第2条第10款和第10之二款中增列的新条款作出“修改”。 
用以作出修改的程序

进行此种修改的程序将包括如下各项要点：
·  将以通过对《议定书》的某项修正的同样方式通过关于对《议定书》进行修改的任何决定；和 

·  关于对《议定书》进行修改的决定将在两年之内对缔约方开始生效；除非 

·  所涉缔约方在这一为期两年的期限内向保存人 (亦即联合国秘书长—参阅《维也纳公约》第20条) 发出通知，表明它们无法接受该项修改决定，则此项决定便将不对这些缔约方生效。 

任何此种缔约方均可于其后表示同意受所涉修改决定的约束；如果所述缔约方有此种意愿，则它可就此事项另行通知保存人。
对这一程序的评述意见

此项程序特别旨在：
·  推出与修改案的正式生效有关的程序规定—这些规定规定比那些与修正案的正式生效有关的现行程序性规定更为简便、因此也更为迅捷，同时亦可 

·  列入适宜的程序性保障措施，从而使缔约方无需在其无法遵守所涉修改案中所规定的相关义务的情况下受此种对《议定书》进行修改的决定的约束。 

此项提案不致干扰缔约方会议的现行运作。在适当情况下，修正案和修改案可一并列入同一项文书之中，以便使一项对一组缔约方而言的修正案可同时对其他缔约方构成一项修改案。为此，那些同意受新的修改程序约束的缔约方将因此而遵守(对于它们而言)比其他缔约方所遵守的 (对于它们而言) 修正案程序更为简便和迅捷的修改案程序。

提议对《议定书》进行修改的程序应否成为《议定书》修正案的一个组成部分？

缔约方会议采用的惯常做法是通过一系列修正案， 以便使所有获得通过的修正均得以列入一项单一的法律文书之中。 

此项提案则建议采用一种与惯常做法不同的处理办法，亦即使它与相关缔约方会议所通过的任何其他修正分别开来。
作出此种提议的原因是，不宜把一项提议作出修改的修正案与其他涉及控制措施的(数项)修正案联系起来。如果把这两类不同修正案联系在一起，则那些不能接受修改程序的缔约方便无法同意受与之相关的控制措施的约束，因而在一定时候会因不遵守所涉控制措施而受到贸易制裁的惩罚。
附录一

对《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修正

第1条: 修正 

A.  第2条,第10款 

在《议定书》第2条第 10款内： 

应把其中的下列措辞: 

《公约》第9条 

改成: 

本条第 10之二款 
 

应在其中第(a)项内的下列措辞之后: 

任何

增列下列措辞: 

新的 

在第(a)项中，亦应把下列措辞:  

增入本议定书的任何附件…或予删除；及 

改成: 

列为受控物质, 

应在其中第 (b)项末尾处增列下列措辞: 

及 

应在第 (b)项之后增列下列新的一项: 

(c)  应否对本议定书作任何进一步的修改，以便于处理产生于依照以上第 (a)和第 (b)两项作出的决定或与此种决定相关的事项。

应在第 10款之后增列以下一款: 

10 之二. 下列程序应适用于依照本条第10款对本议定书进行修改的任何决定的提出、通过和生效：   

(a)   对本议定书进行修改的任何决定均应依照《公约》第9条第1至4款中所规定的程序提出和通过；
(b)   对本议定书进行修改的任何决定均应自所涉决定获得通过之日起的两年期届满时开始对所有在这一两年期限内未以书面形式通知保存人它们无法接受所涉决定的缔约方具有约束力；
(c)  任何依照以上第(b)项向保存人发送了通知的缔约方均可于其后通知保存人它可以接受所涉决定。在此种情形中，所涉决定应自此类缔约方向保存人发送后一项通知起或与所涉决定获得通过之日起的两年期届满时开始对该缔约方具有约束力，应以两者中较晚的日期为准。
第2条: 与1990年修正之间的关系
任何国家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均不得对本修正交存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书,除非该国或该组织业已或同时亦对1990年6月29日于伦敦举行的缔约方第二次会议所通过的相关修正交存了此种文书。
第3条:  生效
1. 本修正应于2007年1月1日开始生效,但届时必须已有业已成为《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的国家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交存至少二十份批准、接受或核准本修正的文书。如果此项条件在该日期尚未得到满足,则本修正便应于此项条件得到满足之日起第九十天开始生效。
2. 为本条第1款之目的,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所交存的任何此种文书均不应视为该组织的成员国所交存的文书以外的任何附加文书。
3. 在按以上第1款开始生效后,本修正应于议定书其他任何缔约方交存其批准、接受或核准文书之日起第九十天始对这些缔约方生效。
附录二

第2条：控制措施

10.
缔约方可根据依照本议定书第6条作出的评估、并依照本条第10之二款所规定的程序，就下列事项作出决定：
(a)  是否有任何新物质，如果有的话，应把其中哪些物质列为受控物质；

(b)  应适用于这些物质所涉控制措施的机制、涵盖范围及其时间安排；及

(c)  应否对本议定书作出任何进一步的修改，以便于处理直接产生于依照以上第(a)和第(b)项条款作出的决定的事项或与此种决定有关的事项。
10 之二.  下列程序应适用于依照本条第10款对本议定书进行修改的任何决定的提出、通过和生效： 



(a) 对本议定书进行修改的任何决定均应依照《公约》第9条第1至4款中所规定的程序提出和通过；


(b) 对本议定书进行修改的任何决定均应自所涉决定获得通过之日起的两年期届满时开始对所有在这一两年期限内未以书面形式通知保存人它们无法接受所涉决定的缔约方具有约束力； 

(c) 任何依照以上第(b)项向保存人发送了通知的缔约方均可于其后通知保存人它可以接受所涉决定。在此种情形中，所涉决定应自此类缔约方向保存人发送后一项通知起或与所涉决定获得通过之日起的两年期届满时开始对该缔约方具有约束力，应以两者中较晚的日期为准。 

-----------
  *  UNEP/OzL.Pro/WG.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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